
第 11頁，共 18頁 
 

 

 

（相片） 

附件四 

（  單  位  全  銜  ） 臨  時  身  分  證  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字 第  號    

本（  單  位  名  稱  ）（級   職）（姓      名）   

（兵 籍 號 碼）因於民國（   ）年（  ）月（   ）日 

（      原      因      ），致未能隨身攜帶。 

（例：奉核定新進，軍人身分證正申請製發中 
遺失軍人身分證，正申請製發中 
退伍前一個月遺失身分證，依規定不予製發） 

特此證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單 位 印 信） 

本證明有效期間： 
自   年  月   日起 
至   年  月   日止 

             主    官：（級職）（姓名）（職銜章） 
             政戰主管：（級職）（姓名）（職銜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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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要領： 

一、本證明由單位依式填製一式二份，一份單位自存，一份交當事人使用。 

二、本證明填寫原因，僅限證明內（  ）者所示。 

三、本證明僅作為無身分證人員臨時證明其確屬軍人身分之用；如雖無身分證，

但亦無差勤外出時，概不得發給。 

四、本證明有效時間，以填寫所需差勤外出返回日程為度，若有特殊情況，最

多不能超過三個月。 

五、本證明使用完畢後，應繳回原填發單位，不得自行廢棄。 

六、本證明應以黑色墨汁填寫之，如有塗改者，應以無效論。 

 

  


